
明亮眼藥水        

Mei-Lian Eye solution

衛署藥製第27479號

【成份】每 100ml 中含:
CHLORPHENIRAMINE MALEATE…………….10mg 
NEOSTIGMINE METHYLSULFATE…………….2mg
CHONDROITIN SULFURIC ACID (SODIUM)….300mg
ASPARTATE POTASSIUM MAGNESIUM……….2gm
VITAMIN A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10000IU 
TAURINE (EQ TO 2-AMINOETHANE SULFONIC ACID)……..40mg
ZINC SULFATE 7H2O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100mg
Boric acid、Borneol  Water (Aqua) 

【適應症】急性、慢性結膜炎、角膜炎、麥粒腫、全眼球炎。

【用法用量】一天 3 至 4 次，每次 1 至 2 滴。

【注意事項】
1.1. 為防止兒童誤食，請妥善保管。為防止兒童誤食，請妥善保管。
2.2. 避免陽光直射，宜保存於陰涼之處。避免陽光直射，宜保存於陰涼之處。
3.3. 使用前，請洗淨雙手。使用前，請洗淨雙手。
4.4. 請依照藥品標示使用。請依照藥品標示使用。
5.5. 過期眼藥水，請勿使用。瓶裝之眼藥水，開瓶過期眼藥水，請勿使用。瓶裝之眼藥水，開瓶 3030 天後請勿繼續使用。天後請勿繼續使用。
6.6. 藥液混濁、變色或出現異物時請丟棄。藥液混濁、變色或出現異物時請丟棄。
7.7. 為避免污染藥品，使用時勿碰觸藥瓶口。為避免污染藥品，使用時勿碰觸藥瓶口。
8.8. 使用兩種眼藥水時，請隔開至少使用兩種眼藥水時，請隔開至少 55 分鐘後點藥。分鐘後點藥。
9.9. 使用兩種眼藥時，請先使用藥水再用藥膏使用兩種眼藥時，請先使用藥水再用藥膏;;並請隔開至少並請隔開至少 1010 分鐘後點藥。分鐘後點藥。
【警語】【警語】
1.1. 以下情況應停藥立即就醫以下情況應停藥立即就醫::

a.a. 連續使用三天連續使用三天((或或 7272 小時小時))症狀未解除。症狀未解除。
b.b. 做用後產生眼睛劇痛、視力模糊或眼睛持續發紅、腫、熱、刺激感。做用後產生眼睛劇痛、視力模糊或眼睛持續發紅、腫、熱、刺激感。
c.c. 發生過敏反應。發生過敏反應。
d.d. 青光眼青光眼(Glaucoma)(Glaucoma)患者。患者。

2.2. 對本藥之主要成分、防腐劑或其他賦形劑過敏者，不得使用。對本藥之主要成分、防腐劑或其他賦形劑過敏者，不得使用。
3.3. 正在接受醫師治療或醫師處方眼藥之患者，不應自行購買使用。正在接受醫師治療或醫師處方眼藥之患者，不應自行購買使用。
4.4. 過度使用血管收縮劑會增加眼睛紅腫。過度使用血管收縮劑會增加眼睛紅腫。
【保存上之注意】【保存上之注意】
1.1. 本藥應置於小兒伸手不及處。本藥應置於小兒伸手不及處。
2.2. 請有效期限內使用。請有效期限內使用。
【包裝】15 毫升瓶裝。本藥須由醫師處方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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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派頓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  製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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